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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屏 東大 學 教育 行政 研 究所  

1 1 1 學 年度 第 2 學 期第 1 次 所務 會 議 紀錄 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 日(三)中午 12 時 10 分 

開會地點：五育樓 4 樓本所研究生討論室 

主    席：劉鎮寧所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蘇珮菁 

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

壹、宣讀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提示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：(准予備查)。 

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
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博士學位候

選人資格考試已辦理完竣，檢附

考試成績統計一覽表(如紙本)，

請 討論。 

將博士班資格考試結果

會知教務處登載，亦以書

面通知學生。 

依決議辦理。 

擬定本所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

程表草案，請 討論。 

博士班課程，配合學校以

每位專任教師開設一門

課程前提下，照案通過。 

依決議辦理，並送交開排課

資料至教務處課務組。 

貳、工作報告：(略)。 

一、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減授要點，經本校第 9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(111.12.01)，如

附件一(p.4-6)。 

二、依本校學生提送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機制，如附件二(p.7)，學生申請論文口試

前，須提送系所學術委員會審核是否符合專業，請指導教授及研究生儘早規劃

提送論文口試申請時程(請先提送論文口試本，經所學術委員會議通過後，再填

送論文考試申請表並備妥相關資料)。 

三、依本所 109 學年度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後追蹤改善，教學品保項目二教師與教學

之項次 2-3，配合教學發展組公告期末學生學習意見調查(教學評量)進行本所

博、碩士班課程教學品質檢核，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所教師教學自評檢核表

皆已回傳至所辦。 

四、依本所 109 學年度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後追蹤改善，教學品保項目二教師與教學

之項次 2-2，為提升本所教師整體研究產能「本所每位專任教師，每年至少一篇

論文與教育行政領域相關」，教師皆已提供 110 年度研究成果，並已更新本所

網頁資料。 

五、本所預計 112 年 5 月 13 日(六)辦理「2023 教育行政研究的學思與實務學術研

討會」，敬請各位師長預留時段。 

六、本所 111 學年度傑出所友選拔，已於本所網頁公告，敬請踴躍推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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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行政研究所 

案  由：本所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工作日程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學期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，共有 4 位博士生提出筆試申請，其中 1 位

報考方法論及基礎課程、2 位報考教育研究方法論、1 位報考教育政策與領導。 

二、擬安排資格考工作日程表，如附件三(p.8)，請各位師長提供建議與意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行政研究所 

案  由：未來本所博士班教學分組招生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3 次主管會報會議（108.05.02）「請教行所博士班配合容

納多元教育專長生，課程架構及相關修業規定請進行調整。」本所於 108 學

年度增設特殊教育、幼兒教育二組專業選修課程，109 學年度起採教學分組

招生。 

二、本所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排班博士班課程，因教學分組課程、外國學生 EMI

課程等因素，致博士班開課係數高於 1.5，爰簽請開排課程，主任秘書核示

「．．．實應詳實檢討博士班開課數，納入成本效益考量，以樽節開支．．．」；

鈞長決行「未來仍請教行所依據會議共識進行不分組、合併開課等，進行新

學年的發展方向。」。 

三、考量開設「特殊教育行政組、幼兒教育行政組」專業課程，將增加博士班開

課數，致開課係數高於規定，且影響本所教師基本授課時數，未來博士班教

學分組招生規劃，請各位師長們提供建議與意見。 

決  議：配合學校政策指示，自 113 學年度起博士班停止招收幼兒教育行政組與特

殊教育行政組，但已招收入學之學生的學習權益，仍需基於信賴保護原則

給予穩定的開課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行政研究所 

案  由：依本校 110-111 年度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，本所對於調查結果之應用情形

案，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校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通知，依據本校推動畢業生流向與滿意度調查

回饋要點第四點規定辦理，以落實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回饋修正機制，如

附件四(p.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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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校 110-111 年度辦理畢業滿 1、3、5 年畢業生流向調查「本所對於調查

結果之應用情形」回覆表，如附件五(p.10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提交至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。 

肆、意見交流： 

本所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，近年報考人數減少，部份考生錄取後未報到或報到後

辦理休學，致開排課後未達開課標準人數(5 人)，請評估是否規劃此學制為假日班

或暑期班，說明如下，請各位師長們提供建議與意見。 

一、本校綜合業務組辦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「夜間班、假日班、暑期班」招生方式、

期程相同，差別在於簡章分則需載明上課時間。 

二、假日班採學期制，修業年限、論文口試時間、學生註冊及選課、開排課時程等

相關規定與夜間班相同。 

三、暑期班修業年限以二至四暑期為限，得再延長二個暑期。論文口試時間為該年

度暑期註冊繳費起至 9 月 30 日止。暑期碩專班上課週次為 9 週，教師鐘點時

數每暑期每週不得超過八小時。開排課時程另依教務處公告暑期開排課通知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(無)。 

陸、主席結論：(略)。 

柒、散會：同日下午 1 時 15 分。 


